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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财经大学学生会文件 
 

 

第一章  总则 

第一条 依据《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和《安徽财经

大学章程》，为表达和维护同学的正当权益，规范健全学生会

制度，制定本章程。 

第二条 安徽财经大学学生会是在中共安徽财经大学委

员会领导下的学生自己的群众组织。凡在学的学生，不分民

族、性别、宗教信仰均为学生会会员，本会参加中华全国学

生联合会和安徽省学生联合会。 

第三条 安徽财经大学学生会在学校党委的领导和共青

团安徽财经大学委员会的指导帮助下，依照法律、学校规章

制度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。 

第四条 本会为安徽省学生联合会团体会员，在《中华全

国学生联合会章程》的指导下开展工作。 

第五条 本会的基本任务是： 

（一）遵循和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组织同学开展学习、

文体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、创新创业等多种活动，促进同

学全面发展； 

（二）维护校规校纪，倡导良好的校风、学风，促进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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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之间、同学与教职工之间的团结，协助学校建设良好的教

学秩序和学习、生活环境； 

（三）组织同学开展有益于成长成才的自我服务活动，

协助学校解决同学在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实际问题； 

（四）沟通学校党政与广大同学的联系，通过学校各种

正常渠道，反映同学的建议、意见和要求，参与涉及学生的

学校事务的民主管理，维护同学的正当权益； 

（五）引导和支持学生社团健康发展，配合团组织加强

对学生社团的管理和服务； 

（六）规范学生干部的产生和配备，强化学生干部的群众

意识、责任意识和奉献意识，以实际行动做广大同学的表率。 

第二章  会员 

第六条 凡取得安徽财经大学学籍的在校本科生，承认

本会章程，均为本会会员。 

第七条 本会会员享有以下权利： 

（一）享有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所列的学生

在校期间依法享有的权利； 

（二）通过符合本会章程规定的民主程序，讨论和决定

本会的重大事务； 

（三）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； 

（四）有权知晓本会事务，并可通过各种途径对本会工

作进行监督，提出合理的批评和建议； 

（五）有权向学生会提交提案，参与学校的管理。 

第八条 本会会员的基本义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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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履行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所列的学生

在校期间依法履行的义务； 

（二）努力学习，勤于实践，勇于创新，全面提高自身

素质，做青年学生的表率； 

（三）自觉遵守校规校纪，文明自律，尊师爱校，做维

护校园文明的先锋； 

（四）遵守本会章程，执行本会决议，积极参加本会活

动，认真完成本会交予的各项任务。 

第三章  组织与职权 

第九条 学生代表大会： 

（一）学生代表大会是本会的最高权力机构；它的常

设机构是学生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，简称学生委员会。 

（二）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经班级团支部推荐、学院

（系）学生会组织选举产生，代表名额一般不低于所联系

学生人数的 1%，名额分配分配要覆盖各个学院（系）、年级

及主要学生社团。 

（三）学生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。在特殊情况下，

由学生会主席团提议，并得到学生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

的同意，可以提前或推迟举行。学生代表大会应当有三分之

二以上当选代表参加才能召开。 

第十条 学生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： 

（一）修改和通过本章程； 

（二）制定、修改和废除学生会基本规章； 

（三）选举和罢免学生委员会委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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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改变和撤销学生委员会和学生会主席团的决

定； 

（五）听取、审议和批准上届学生会工作报告及其他

文件； 

（六）讨论和决定新一届学生会工作的重大问题； 

（七）代表本会会员向学校提交提案。 

第十一条 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履行以下义务： 

（一）主动了解本单位学生意见，并据此提交提案； 

（二）参与学生委员会组织的调研、协商工作。 

第十二条 学生代表大会代表受选举单位监督，选举单

位有权在学生委员会的监督下更换或罢免代表。 

第十三条 学生代表大会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。 

第十四条 学生委员会是安徽财经大学学生代表大会闭

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。 

第十五条 学生委员会全体会议应当有三分之二以上委

员参加才能召开。委员会全体会议由学生会主席团召集和

主持。 

第十六条 学生委员会行使以下职权： 

（一）在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，执行代表大会决

议，决定学生会的重大事项； 

（二）召集学生代表大会； 

（三）选举学生会主席团； 

（四）审议和批准学生会主席团的工作报告； 

（五）设置、撤销学生委员会各职能委员会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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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根据共青团安徽财经大学委员会的提名，决定

学生会秘书长的人选； 

（七）代表本会会员向学校提出建议。 

第十七条 学生会主席团： 

（一）学生会主席团是学代会闭会期间本会的执行机

构； 

（二）学生会主席团成员不超过 5 人，不设主席、副

主席，设执行主席，执行主席由主席团成员轮值担任，以

学期为一个轮值周期，执行主席负责召集会议、牵头日常

工作；  

（三）学生会主席团有下列职权： 

1.根据本章程制定相应的学生会工作条例； 

2.执行学生代表大会决议，行使学生代表大会赋予的

职权，领导下属各职能部门的日常工作； 

3.由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产生，对学生代表大会负责，

听取学生代表大会代表的建议和意见，有义务回答代表关

于学生会工作提出的质询。 

第十八条 学生会干部包括主席、各部门负责人。学生

会干部实行聘任制。每学年换届一次，任期一年。颁发相

应聘书。 

第四章  学院学生会 

第十九条 学院学生会是学院在籍本科学生的群众组织，

本会向其提供建议。 

第二十条 本会定期召开学院学生会主席会议，听取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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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学生会的工作建议。 

第五章 议事规则 

第二十一条 学生委员会制定议事规则。 

第二十二条 学生代表大会和学生委员会所做决议、罢免

案二分之一多数通过后生效，特殊规定除外。 

第二十三条 本章程所称“以上”、“不少于”不包含本数。 

第六章 附则 

第二十四条 本章程最终解释权归安徽财经大学学生会。 

第二十五条 学生代表大会有权修改本章程。 

第二十六条 本章程及其修正案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
 


